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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修正總說明、修正規定、修正對照表、國防部原函  
　　　(108112200013_1080169929_Attach1.pdf, 
　　　108112200013_1080169929_Attach2.pdf, 

主旨：函轉國防部修頒「國軍在臺遺族傷殘官兵及無依軍眷照護

　　　金發給作業程序」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原國防部102年11月8日國人勤務字第1020018938號令頒

　　　「國軍在臺遺族傷殘官兵及無依軍眷照護金發給作業程序

　　　」同時作廢，請依程序辦理銷毀。

正本：各公私立大專校院(一貫道崇德學院、台神學校財團法人台灣神學研究學

　　　院、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南神神學院、永達技術學院、玄奘大學、亞太學校

　　　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、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理學院、南華大學

　　　、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金會一貫道天皇學院、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

　　　學院、高美醫護管理專科學校、高雄市立空中大學、國立東華大學、國立

　　　空中大學、國立臺北藝術大學、國立臺南藝術大學、國立臺灣師範大學、

　　　國立體育大學、臺北基督學院、德明財經科技大學、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

　　　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神學院除外)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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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︰
一、教育部函轉國防部修頒「國軍在臺遺族傷殘官兵及無依軍眷照護金
　　發給作業程序」。
二、利用學務處網站將相關作業程序公告。

承辦人︰　　　　　 軍訓室主任︰　　　　 學務長︰

1126
1023

副校長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校長︰

1126
1320

學務長︰

1126
1621

1126
2107

11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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